金湖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第三方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受金湖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金湖易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就金湖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第三方服务项目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一、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金湖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第三方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jhxnyncj-20260203
二、项目简要说明及金额要求
（一）项目简要说明：本项目主要为完成金湖县金南镇、黎城街道九里村、戴楼街道红岭村、金北街道南宁村、塔集镇高桥村、银涂镇五星村、前锋镇淮武村、吕良镇沿湖村土地延包工作，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第五章；
（二）最高限价：81.95万元，本项目分为两个采购包，其中：
采购包1：金南镇。上半年，完成福寿村；下半年，完成时墩村、抬饭村、宋墩村、五里村、吴桥村、金沟村、南宫村、新坝村、南桥村、新杨村、连湖村、南望村、卞塘社区、金南社区。共计15个村居，约10000户，55万元；
采购包2：上半年，完成吕良镇沿湖村；下半年，完成黎城街道九里村、戴楼街道红岭村、金北街道南宁村、塔集镇高桥村、银涂镇五星村、前锋镇淮武村。共计7个村居，约4900户，26.95万元；
注：以上两个采购包最终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每个供应商可参与多个采购包的投标但只能中标其中一个采购包，本项目按照采购包1、采购包2顺序开标、评标。在前一采购包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后可以参与后续采购包评标，但不再推荐为后续采购包的中标候选人。各采购包符合要求的投标人数量不得少于3家，否则按流标处理。
（三）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270个日历天内完成，2026年10月底前完成，12月底前资料达到汇交条件同期需配合完成验收等后续工作（具体时间以省、市、县三级实际工作进度要求为准）；
（四）质量要求：合格。
三、供应商应当具备下列资质要求
投标供应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项条件；（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格式后附）
2.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参加采购；（此项无需提供，不是联合体参加即可）
3.拒绝下述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格式后附）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bookmark: OLE_LINK3]（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4.投标供应商提供下列之一：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格式按照示范格式要求）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资格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bookmark: OLE_LINK9]（2）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授权委托书（格式按照示范格式要求）和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5.落实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提供下列任意一项材料即可）
（1）企业声明函（详见示范格式四）；
（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详见示范格式五）；
（3）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加盖出具单位公章的文件）。
注: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OLE_LINK16]6.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主管部门颁发的乙级及以上测绘资质证书。（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注：（以上1-6条资质要求必须提供，有一项不提供不满足、做无效标处理）供应商所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应真实、有效，采购人保留对供应商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核查的权利，如发现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格证明材料，采购人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四、采购文件信息
（一）本项目采购公告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发布；
[bookmark: OLE_LINK10]（二）采购文件获取方式：有意向的供应商如确定参加投标，请将报名材料在2026年3月23日17:30前，（法定假日除外）递交至金湖县园林南路288号市民中心三楼北中庭（业务一部），逾期将不接受报名。报名成功后，采购文件将从邮箱发送，请供应商注意查收，未办理报名手续的，开标时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其投标响应文件，报名时需标注报名的采购包；（如有特殊原因无法现场报名，可将报名材料原件扫描件发送到电子邮箱：2095766867@qq.com，并电话联系采购代理人）
（三）报名材料：
1.供应商参与投标确认函；（格式后附）
2.投标供应商提供下列之一：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格式按照示范格式要求）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资格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授权委托书（格式按照示范格式要求）和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
五、采购信息
1.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6年3月24日9:00
2.响应文件接收地点：金湖县市民中心三楼西二区开标三室
3.方式:供应商提交纸质投标文件，现场开标
注：逾期递交的文件采购人不予接收
六、采购有关信息
1.开标时间：2026年3月24日9:00
2.开标地点:（金湖县园林南路288号）金湖县市民中心三楼西二区开标三室
七、本次采购联系事项
1.采购人联系方式
（1）采购人：金湖县农业农村局
（2）地址：金湖县
（3）采购人联系人：程先生
（4）联系电话：0517-86805719
2.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1）采购文件询问（质疑）联系人：谢工
电话：86986001
（2）开评标现场联系人：谢工
电话：18036514638
（3）联系地址：金湖县园林南路288号市民中心三楼北中庭（业务一部）
（4）电子邮箱：2095766867@qq.com
八、招投标说明
1.本项目采用纸质投标，请供应商严格按照文件的规定编制、提交投标文件，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负；
2.本项目采用现场开标，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参与开标。逾期递交的文件采购人不予接收。
九、其他事项：
1.招标代理（下称代理人）：采购人委托金湖易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本次招标的相关事宜；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GoBack]2.招标代理费：参照苏政采协〔2024〕20号规定标准的75%为此次项目的招标代理费，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招标代理人一次性缴纳招标代理费。此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注：根据《关于在全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全面推广应用数字人民币的通知》（淮协调办〔2023〕33号）要求，本项目代理费支付形式建议采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发包人（承包人）须在基本账户下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ID)，向代理机构数字人民币钱包(ID)支付项目代理费｡




